附件2
纵向科研项目科研绩效支出应附证明材料及要求
     一、科研绩效费支出依托纵向科研项目合同（任务书或计划书）的封面以及项目组成员、预算等信息页（必须附）
     提供复印件，学院审核后加盖骑缝章，其中涉及项目组绩效发放成员的，用记号笔标注或者下划线表示。
    二、科研绩效费支出的论文及科技著作证明材料（如有）
    提供论文（科技著作）复印件，复印件应包含署名发表单位（应为扬州大学及参与单位）、署名发表人员（与绩效发放人员对应）、项目资助编号等信息，并用记号笔标注或下划线表示，其中涉及EI论文的还需要提供图书馆的检索证明（应注明是国内期刊发表还是国外期刊发表）；涉及SCI论文的，在复印件封面页眉处注明按照JCR大类区分的分区情况。
    三、科研绩效支出的知识产权类成果、各类标准以及各类科技成果获奖证明材料（如有）
    提供证书（证明）复印件，且证书（证明）的成果应该与科研绩效费支出的项目具有相关性，如有必要应做相关说明，经学院审核后加盖公章。
四、拟发放科研绩效的对象不在纵向科研项目合同（任务书或计划书）列出人员之中，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参与了研究工作，并对总体目标做出贡献的，项目负责人应做单独的情况说明（说明发放人员基本信息、加入项目研究的必要性、具体时间段、实际做出的贡献以及奖励的依据和金额等），经学院分管科研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后，送科技处审批。 

